
吉林大学商学院

EMBA项目教师选聘标准和管理条例

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《关于加强和改进专业学位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》（学位办[2002]1号）、〈关于EMBA培养过程的若干基本要求的通知〉（学位办[2007]82号）文件精神，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需求，商学院面向全校和社会公开选聘授课教师。

一、聘任

（一）基本条件
1.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；

2.德才兼备，学风端正，治学严谨，能够严格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；

3.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协作精神。

（二）其他要求
1.原则上应为国内外知名大学或科研机构博士毕业生；

2.具有副教授以上专业职务，科研成果丰硕且学术成长性好；

3.需为国内外知名高校、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或政企名家。

(三) 选聘方式

1.申请人可以通过吉林大学商学院EMBA教育中心网站（www.jluemba.com）或直接到吉林大学商学院EMBA教育中心领取应聘申请表；

2.申请人需将应聘申请表以及学历、学位证书、获奖证书复印件等相关材料，邮寄至吉林大学商学院EMBA教育中心（中国吉林省长春市前进大街2699号，吉林大学前卫南区东荣大厦602室）；

3.通过资格审核的申请人将被聘任为吉林大学商学院EMBA项目主讲教师，并签署聘任协议；

4.每学期开课前一个月，EMBA教育中心根据教学计划安排新一期的任课教师，并由主管院长签发《EMBA项目主讲教师任课通知单》，下发到任课教师手中，开始教学准备；

5. EMBA项目主讲教师的每次协议聘期为三年，每次聘期满后根据教学效果决定是否续聘；

6.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资料，中心恕不退回。
二、受聘待遇

    （一）吉林大学商学院EMBA项目主讲教师每年可享受一定金额的课程建设津贴额度，用于购买教学辅导资料、制作电子课件等；
    （二）吉林大学商学院EMBA教育中心在授课期间为EMBA项目主讲教师提供相关多媒体教学设备；
    （三）EMBA项目主讲教师课时费给付标准按国内行情滚动调整；
    （四）学员评估教学质量优秀者，吉林大学商学院给与特殊奖励津贴。
    三、工作条件
    （一）各门课程的样本教材及部分参考资料可由中心提供，中心还备有教学案例库，供EMBA项目主讲教师选用。教师每年还可根据需要自行选购一部分参考资料，在规定的额度内由学院报销；
    （二）教学中所用的教学讲义参考资料、教师布置的作业、案例以及试卷等考核用的材料，均由EMBA教育中心负责打印制作；
    （三）EMBA项目主讲教师对在教学过程中碰到或发现的问题，要及时与班主任或EMBA教育中心取得联系，并及时解决；

（四）EMBA教育中心担负着服务与管理EMBA项目主讲教师的职责； 

    （五）每学期EMBA教育中心将组织学员对各门课程的教学情况进行评估，并将学员的评估意见反馈给教师本人，EMBA项目主讲教师应根据评估意见，不断改进教学方法，提高教学质量。
    四、解聘
（一）两次学员评估不合格者，自动解除聘任协议；
    （二）无特殊原因不能接受EMBA教育中心工作安排的教师，自动解除聘任协议；

    （三）因课程结构调整或其它原因，聘任期满，EMBA教育中心未发出聘任邀请的教师，自动解除聘任协议；
    （四）经过一定时期的工作提升，由本人提出申请，经考核，解聘教师可以重新聘用。 
     五、注释
本条例的最终解释权归吉林大学商学院所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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